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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 府 发〔2022〕6 号

回龙坝镇人民政府
关于调整回龙坝镇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

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
各村（居）委会、镇属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推进回龙坝镇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工作，根据区

卫生健康委、区委政法委等 13 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印发沙坪坝区



- 2 -

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 2020 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》（沙卫

发〔2020〕40 号）和《关于印发沙坪坝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

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沙卫发〔2019〕73 号）要求，经研究，

决定调整回龙坝镇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，成员名

单如下：

组 长：吴瑶熙 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
副组长：何 波 党委委员、政法委员、统战委员

黄娅蓝 党委委员、宣传委员

银 旭 副镇长

成 员：吕玉玲 党政办主任、人大办主任

文彬洋 社事办副主任

鄢兴良 平安办主任

陈小琴 财政办主任

何 梅 司法所所长

邓清华 文服中心主任

张秀英 劳保所所长

唐诗骏 回龙坝镇派出所探长

刘明伟 回龙坝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长、党支部书记

张 令 回龙坝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精防医生

左 骆 平安办工作人员

黎 琳 回龙坝镇残联专职委员

各村（社区）书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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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社事办，办公室主任由社

事办副主任兼任。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召开工作例会、协商解决重

难点工作、开展辖区居民心理健康宣教、督导检査等工作，及时

汇总、上报工作信息。小组成员职责附后。

附件：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职责

回龙坝镇人民政府

2022 年 1 月 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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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职责

一、小组组长职责

组织讲座等开展辖区居民心理健康宣教，对服务对象开展针

对性的心理疏导、咨询、干预和社区心理康复，并掌握居民心理

健康状况，制作宣传窗（栏）、发放宣传册，编制相关表单定期上

报区县级社会心理服务中心，引导心理行为问题人员到专业机构

就诊，会同村社相关人员定期上门访问，并动态跟踪。对社会心

理服务体系相关工作人员开展心理健康教育，普及心理健康知识，

提供心理健康评估、心理咨询、危机干预等服务。

二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职责

设立心理咨询门诊或精神科门诊（社区防治专业门诊），为有

需求的居民提供健康教育、答疑释惑、心理咨询等服务。定期组

织开展专业培训，并做好与镇街、村社两级服务平台工作的对接。

建立特殊人群心理健康信息库，并纳入平安重庆建设信息系统。

对服务对象开展心理评估、监测预警、心理干预等，做好严重心

理问题转介工作。

三、派出所职责

对公安监所被监管人员、服刑人员、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等特

殊人群心理沟通机制，做好矛盾突出、生活失意、心态失衡、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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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失常人群及性格偏执人员的心理疏导和干预。按照公安机关分

类分级动态管控要求开展随访，督促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履

行监护责任；迅速处置患者滋事、扰乱社会秩序行为，依法实施

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，严防发生恶性案件。

四、平安建设办职责

要畅通群众诉求反映渠道，及时了解和掌握社会心理需求，

充分发挥综治信息系统平台优势，建立社会心理服务电子档案，

开展社会心态预测预警，定期开展分析研判和风险评估，及时发

现和掌握有心理问题的高危人群及突发事件的苗头。对辖区流浪

乞讨人员、社区服刑人员、刑满释放人员、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

员、参加戒毒药物维持治疗人员和自愿戒毒人员等特殊人群心理

沟通机制，做好矛盾突出、生活失意、心态失衡、行为失常人群

及性格偏执人员的心理疏导和干预。

五、民政职责

按照相关救助政策实施救助，为低保户购买城乡居民合作医

疗保险，对符合救助条件的心理障碍患者，经合作医疗、民政救

助“一站式”报销后，个人负担仍较大的，通过临时救助予以救

助；做好“三无”及无监护人、近亲属或者户籍地区外患者的送

诊、住院治疗、临时救助、护送移交等工作。

六、残联职责

协助符合条件但未办理精神残疾证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办理

残疾证；协助民政等部门做好心理障碍患者救治救助工作；做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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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工作，加强人文关怀，促进社会融入，对

有劳动能力者积极提供就业引导，提升其适应环境、重返社会的

能力。

七、各村（社区）党组织职责

组织心理服务工作者、社会工作者、网格管理员、人民调解

员、志愿者等，每年对辖区居民开展一次心理摸排评估，针对其

各类矛盾问题，及时疏导化解。利用老年活动中心、妇女之家、

儿童之家、残疾人康复机构等公共服务设施，每年定期为空巢、

丧偶、失独、留守老年人，孕产期、更年期和遭受意外伤害妇女，

流动、留守和困境儿童、孤儿，残疾人及其家属等重点人群提供

心理辅导、情绪疏解、家庭关系调适等心理健康服务。

回龙坝镇党政办公室 2022 年 1 月 6 日 印发


